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展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美惠

代  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務仲裁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

年7月31日本院114年度仲執字第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相對人間給付工程款之私法

爭議，經臺灣仲裁協會於民國114年2月19日作成113年度臺

仲聲字第8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命抗告

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11,606,263元整，及自仲裁

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40，餘由抗告人負

擔。相對人限期催告抗告人，但抗告人未於期限內給付，而

兩造又未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

行，是有聲請強制執行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執行裁定等語。

二、抗告意旨詳如民事抗告狀（如附件）。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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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

︰㈠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

之範圍者。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其餘部分，不在此

限。㈡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但經仲裁庭補正後，

不在此限。㈢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

者，仲裁法第37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8條分別定有明

文。

　㈡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稱之「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

由」，係指仲裁判斷書於當事人未依同法第33條第2項第5款

但書約定無庸記載其理由時，就聲請仲裁標的之判斷應附理

由而完全未附理由之情形而言，該條款規範之事由與民事訴

訟法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為當然

違背法令」者未盡相同，倘仲裁判斷書已附具理由，縱其理

由不完備，亦僅屬其判斷之理由未盡，尚與該條款所謂仲裁

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者有間，自不得據以提起撤銷仲裁

判斷之訴（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8號、94年度台上字

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謂仲裁判

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僅指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

之判斷書完全不附理由者為限，倘該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

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

謂其未附理由，據以請求撤銷仲裁判斷。

　㈢又按仲裁法第52條規定，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適用非訟事件法，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

民事訴訟法。而依仲裁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

許可強制執行，仲裁法並未特別規定其程序，則關於此項聲

請及抗告，法院自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而為強制執行

許可與否之審查，並據以裁定。再按仲裁法第38條規定之消

極要件具備與否，法院僅依非訟事件程序為形式上之審查即

可，關於實體爭執，應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以資解

決，此觀諸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及第42條第1項、第2項

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裁定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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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㈣經查：

　⒈依相對人承攬抗告人「金湖鎮三多路道路改善第二期工程

（契約編號：汀建字第1090012162號）」工程，雙方簽訂之

工程契約書第22條爭議處理㈡⒏記載「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

實及理由」，顯見其係「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

情形，然揆諸前開實務見解，可知倘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

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

謂其未附理由，而認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2款之適用。

　⒉關於抗告人於仲裁中主張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高漲風險於

本件契約書109年10月份簽約時已存在，施工中仍有上漲，

是屬相對人可得預見，相對人於投標簽約時應已考量此風

險，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②依照工程會110年7月14日

工程企字第1100016287號函、109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1090

100596號函意旨，僅限工程中未施工執行部分，方有情事變

更原則調整物價，已施用部分不適用乙節，觀乎系爭仲裁判

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

調整款部分：㈠相對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核定增加給付」

中，業已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訂約後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

變動均超過2.5％已不爭執，引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813號裁定、110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判決意旨，本件屬於

「契約成立後，如在履約期間內發生超過常態性波動範圍之

劇烈物價變動，非當事人可得預見時，雖契約已明文約定不

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之情形，

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

度建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說明工程會函文所稱內容，係指

「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與本件係可否增加工程款之情

求，有所不同，是前開函文是否可以比附援引，難謂無疑，

並指出本件係有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其目

的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

見之損失，故仲裁判斷同樣亦不應受行政機關函文之拘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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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甚明，是難謂仲裁判斷書有何未說明本件契約仍有情事變

更原則適用，及未說明對於工程會函中「已完成估驗計價之

期數不得聲請」不採理由的情形。

　⒊再者，觀諸系爭仲裁判斷書中所載相對人聲請意旨，相對人

所主張206天，包含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

更新增工期25天之「新增工項所增加之直接成本」，與抗告

人所稱「展延工期所生之間接成本（管理費）」無關，亦即

並非「契約變更書」及第一次變更設計工程契約書（110年5

月版）中追加項目欄「E.廠商管理及利潤費」，兩者並不相

同。是故，系爭仲裁判斷書認定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

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3款約

定「機關要求停工、非可歸責於廠商經機關認定等」事由，

據以准予相對人請求，堪認已有交待其理由，故抗告人主張

系爭仲裁判斷書未交待重複計算95天之停工暨展延工期期間

管理費之理由乙節，並不足採。

　⒋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

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

間，雖法無明定，然此規定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契約當事

人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

所宜，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

上，自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

關規定定之。而關於承攬契約之各項權利，立法上咸以從速

行使為宜，除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之報酬因2 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外，同法第514 條就定作人、承攬人之各項權

利（包括請求權及形成權）行使之期間，均以1 年為限。職

是，承攬人基於承攬契約，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

亦宜從速為之。參酌原報酬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2 年，承攬

人請求增加給付，其性質與原報酬無異，其除斥期間應以2

年為宜。又該項權利之行使，既以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

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則關於除

斥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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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台上字第191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110年度

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關於民法第227條

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乃以權利完全成立時計算除斥期間

之起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

定。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

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㈡本件聲請未超過2年除斥期

間」中說明，參考前開之實務見解，認定本件除斥期間為2

年，並以抗告人112年11月16日核發驗收結算證明書日之翌

日即112年11月17日，認定為權利完成成立之始點，起算除

斥期間2年（即自112年11月17日起至114年11月16日止），

而相對人於112年10月6日向工程會聲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

而於113年9月19日提起本件仲裁，並未逾越除斥期間。由此

可見，系爭仲裁判斷書並未完全不附理由，抗告人猶執前

詞，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書未附理由逕自認定情事變更原則除

斥期間為2年，為無理由。

　⒌從而，依首揭說明，法院對於當事人請求為執行之裁定，除

有仲裁法第38條所定情形外，原則上無實體審查之必要，是

系爭仲裁判斷已附具理由，查無仲裁法第38條所定應駁回強

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復查無經同法第40條之規定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判決撤銷確定之情形，原裁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尚

無違誤。又系爭仲裁判斷書既已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

臺幣1,160萬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

　　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抗告人負擔」，依仲裁法第37

條第1項規定，此一仲裁判斷於兩造間即發生與法院確定判

決之同一效力，而法院於裁定執行仲裁判斷時，僅得適用非

訟程序審查該判斷之主文是否具備執行力，業如前述，是抗

告人所指上情，無非係就實體事項再事爭執，依前開說明，

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解決，尚非本件非訟

程序所能審究者。準此，抗告人所提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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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仲裁法第52條，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林敬展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

，應於收受送達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附繕本一份），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

元。 　　　

　　　　　　　　　　　　　　　　　　　書記官　蔡一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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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陳文顧




相  對  人  展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美惠
代  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務仲裁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1日本院114年度仲執字第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相對人間給付工程款之私法爭議，經臺灣仲裁協會於民國114年2月19日作成113年度臺仲聲字第8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11,60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40，餘由抗告人負擔。相對人限期催告抗告人，但抗告人未於期限內給付，而兩造又未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是有聲請強制執行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執行裁定等語。
二、抗告意旨詳如民事抗告狀（如附件）。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㈠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其餘部分，不在此限。㈡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但經仲裁庭補正後，不在此限。㈢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仲裁法第37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稱之「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係指仲裁判斷書於當事人未依同法第33條第2項第5款但書約定無庸記載其理由時，就聲請仲裁標的之判斷應附理由而完全未附理由之情形而言，該條款規範之事由與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為當然違背法令」者未盡相同，倘仲裁判斷書已附具理由，縱其理由不完備，亦僅屬其判斷之理由未盡，尚與該條款所謂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者有間，自不得據以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8號、94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謂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僅指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判斷書完全不附理由者為限，倘該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未附理由，據以請求撤銷仲裁判斷。
　㈢又按仲裁法第52條規定，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非訟事件法，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而依仲裁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強制執行，仲裁法並未特別規定其程序，則關於此項聲請及抗告，法院自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而為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之審查，並據以裁定。再按仲裁法第38條規定之消極要件具備與否，法院僅依非訟事件程序為形式上之審查即可，關於實體爭執，應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以資解決，此觀諸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及第4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裁定參照）。　　
　㈣經查：
　⒈依相對人承攬抗告人「金湖鎮三多路道路改善第二期工程（契約編號：汀建字第1090012162號）」工程，雙方簽訂之工程契約書第22條爭議處理㈡⒏記載「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顯見其係「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情形，然揆諸前開實務見解，可知倘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未附理由，而認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2款之適用。
　⒉關於抗告人於仲裁中主張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高漲風險於本件契約書109年10月份簽約時已存在，施工中仍有上漲，是屬相對人可得預見，相對人於投標簽約時應已考量此風險，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②依照工程會110年7月14日工程企字第1100016287號函、109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596號函意旨，僅限工程中未施工執行部分，方有情事變更原則調整物價，已施用部分不適用乙節，觀乎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㈠相對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核定增加給付」中，業已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訂約後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5％已不爭執，引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13號裁定、110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判決意旨，本件屬於「契約成立後，如在履約期間內發生超過常態性波動範圍之劇烈物價變動，非當事人可得預見時，雖契約已明文約定不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之情形，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建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說明工程會函文所稱內容，係指「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與本件係可否增加工程款之情求，有所不同，是前開函文是否可以比附援引，難謂無疑，並指出本件係有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其目的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故仲裁判斷同樣亦不應受行政機關函文之拘束等語甚明，是難謂仲裁判斷書有何未說明本件契約仍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及未說明對於工程會函中「已完成估驗計價之期數不得聲請」不採理由的情形。
　⒊再者，觀諸系爭仲裁判斷書中所載相對人聲請意旨，相對人所主張206天，包含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之「新增工項所增加之直接成本」，與抗告人所稱「展延工期所生之間接成本（管理費）」無關，亦即並非「契約變更書」及第一次變更設計工程契約書（110年5月版）中追加項目欄「E.廠商管理及利潤費」，兩者並不相同。是故，系爭仲裁判斷書認定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3款約定「機關要求停工、非可歸責於廠商經機關認定等」事由，據以准予相對人請求，堪認已有交待其理由，故抗告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書未交待重複計算95天之停工暨展延工期期間管理費之理由乙節，並不足採。
　⒋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此規定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契約當事人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上，自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而關於承攬契約之各項權利，立法上咸以從速行使為宜，除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之報酬因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外，同法第514 條就定作人、承攬人之各項權利（包括請求權及形成權）行使之期間，均以1 年為限。職是，承攬人基於承攬契約，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參酌原報酬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2 年，承攬人請求增加給付，其性質與原報酬無異，其除斥期間應以2 年為宜。又該項權利之行使，既以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則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91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關於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乃以權利完全成立時計算除斥期間之起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定。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㈡本件聲請未超過2年除斥期間」中說明，參考前開之實務見解，認定本件除斥期間為2年，並以抗告人112年11月16日核發驗收結算證明書日之翌日即112年11月17日，認定為權利完成成立之始點，起算除斥期間2年（即自112年11月17日起至114年11月16日止），而相對人於112年10月6日向工程會聲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於113年9月19日提起本件仲裁，並未逾越除斥期間。由此可見，系爭仲裁判斷書並未完全不附理由，抗告人猶執前詞，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書未附理由逕自認定情事變更原則除斥期間為2年，為無理由。
　⒌從而，依首揭說明，法院對於當事人請求為執行之裁定，除有仲裁法第38條所定情形外，原則上無實體審查之必要，是系爭仲裁判斷已附具理由，查無仲裁法第38條所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復查無經同法第40條之規定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判決撤銷確定之情形，原裁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尚無違誤。又系爭仲裁判斷書既已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1,160萬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
　　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抗告人負擔」，依仲裁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此一仲裁判斷於兩造間即發生與法院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而法院於裁定執行仲裁判斷時，僅得適用非訟程序審查該判斷之主文是否具備執行力，業如前述，是抗告人所指上情，無非係就實體事項再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能審究者。準此，抗告人所提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仲裁法第52條，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林敬展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
，應於收受送達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附繕本一份），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書記官　蔡一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陳文顧





相  對  人  展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美惠

代  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務仲裁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

年7月31日本院114年度仲執字第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相對人間給付工程款之私法

    爭議，經臺灣仲裁協會於民國114年2月19日作成113年度臺

    仲聲字第8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命抗告

    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11,606,263元整，及自仲裁

    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40，餘由抗告人負擔

    。相對人限期催告抗告人，但抗告人未於期限內給付，而兩

    造又未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

    是有聲請強制執行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執行裁定等語。

二、抗告意旨詳如民事抗告狀（如附件）。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

    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

    ︰㈠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

    範圍者。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其餘部分，不在此限。

    ㈡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但經仲裁庭補正後，不在

    此限。㈢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

    仲裁法第37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稱之「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

    ，係指仲裁判斷書於當事人未依同法第33條第2項第5款但書

    約定無庸記載其理由時，就聲請仲裁標的之判斷應附理由而

    完全未附理由之情形而言，該條款規範之事由與民事訴訟法

    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為當然違背

    法令」者未盡相同，倘仲裁判斷書已附具理由，縱其理由不

    完備，亦僅屬其判斷之理由未盡，尚與該條款所謂仲裁判斷

    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者有間，自不得據以提起撤銷仲裁判斷

    之訴（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8號、94年度台上字第26

    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謂仲裁判斷書

    應附理由而未附者，僅指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判

    斷書完全不附理由者為限，倘該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

    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

    未附理由，據以請求撤銷仲裁判斷。

　㈢又按仲裁法第52條規定，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適用非訟事件法，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

    民事訴訟法。而依仲裁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

    許可強制執行，仲裁法並未特別規定其程序，則關於此項聲

    請及抗告，法院自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而為強制執行

    許可與否之審查，並據以裁定。再按仲裁法第38條規定之消

    極要件具備與否，法院僅依非訟事件程序為形式上之審查即

    可，關於實體爭執，應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以資解決

    ，此觀諸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及第42條第1項、第2項之

    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裁定參照）。　

    　

　㈣經查：

　⒈依相對人承攬抗告人「金湖鎮三多路道路改善第二期工程（

    契約編號：汀建字第1090012162號）」工程，雙方簽訂之工

    程契約書第22條爭議處理㈡⒏記載「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

    理由」，顯見其係「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情形

    ，然揆諸前開實務見解，可知倘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

    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

    未附理由，而認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2款之適用。

　⒉關於抗告人於仲裁中主張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高漲風險於本

    件契約書109年10月份簽約時已存在，施工中仍有上漲，是

    屬相對人可得預見，相對人於投標簽約時應已考量此風險，

    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②依照工程會110年7月14日工程

    企字第1100016287號函、109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5

    96號函意旨，僅限工程中未施工執行部分，方有情事變更原

    則調整物價，已施用部分不適用乙節，觀乎系爭仲裁判斷書

    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

    款部分：㈠相對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核定增加給付」中，

    業已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訂約後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

    均超過2.5％已不爭執，引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13號

    裁定、110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判決意旨，本件屬於「契約成

    立後，如在履約期間內發生超過常態性波動範圍之劇烈物價

    變動，非當事人可得預見時，雖契約已明文約定不依物價指

    數調整價金，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之情形，再者，系

    爭仲裁判斷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建上字

    第12號判決意旨，說明工程會函文所稱內容，係指「履約中

    」之政府採購案件，與本件係可否增加工程款之情求，有所

    不同，是前開函文是否可以比附援引，難謂無疑，並指出本

    件係有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其目的係經由

    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

    ，故仲裁判斷同樣亦不應受行政機關函文之拘束等語甚明，

    是難謂仲裁判斷書有何未說明本件契約仍有情事變更原則適

    用，及未說明對於工程會函中「已完成估驗計價之期數不得

    聲請」不採理由的情形。

　⒊再者，觀諸系爭仲裁判斷書中所載相對人聲請意旨，相對人

    所主張206天，包含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

    更新增工期25天之「新增工項所增加之直接成本」，與抗告

    人所稱「展延工期所生之間接成本（管理費）」無關，亦即

    並非「契約變更書」及第一次變更設計工程契約書（110年5

    月版）中追加項目欄「E.廠商管理及利潤費」，兩者並不相

    同。是故，系爭仲裁判斷書認定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

    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3款約

    定「機關要求停工、非可歸責於廠商經機關認定等」事由，

    據以准予相對人請求，堪認已有交待其理由，故抗告人主張

    系爭仲裁判斷書未交待重複計算95天之停工暨展延工期期間

    管理費之理由乙節，並不足採。

　⒋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

    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

    間，雖法無明定，然此規定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契約當事

    人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

    所宜，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上

    ，自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

    規定定之。而關於承攬契約之各項權利，立法上咸以從速行

    使為宜，除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之報酬因2 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外，同法第514 條就定作人、承攬人之各項權利

    （包括請求權及形成權）行使之期間，均以1 年為限。職是

    ，承攬人基於承攬契約，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亦

    宜從速為之。參酌原報酬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2 年，承攬人

    請求增加給付，其性質與原報酬無異，其除斥期間應以2 年

    為宜。又該項權利之行使，既以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

    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則關於除斥

    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最高法院10

    4年台上字第191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110年度台

    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關於民法第227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規定，乃以權利完全成立時計算除斥期間之起

    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定。

    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

    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㈡本件聲請未超過2年除斥期間」中

    說明，參考前開之實務見解，認定本件除斥期間為2年，並

    以抗告人112年11月16日核發驗收結算證明書日之翌日即112

    年11月17日，認定為權利完成成立之始點，起算除斥期間2

    年（即自112年11月17日起至114年11月16日止），而相對人

    於112年10月6日向工程會聲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於113

    年9月19日提起本件仲裁，並未逾越除斥期間。由此可見，

    系爭仲裁判斷書並未完全不附理由，抗告人猶執前詞，主張

    系爭仲裁判斷書未附理由逕自認定情事變更原則除斥期間為

    2年，為無理由。

　⒌從而，依首揭說明，法院對於當事人請求為執行之裁定，除

    有仲裁法第38條所定情形外，原則上無實體審查之必要，是

    系爭仲裁判斷已附具理由，查無仲裁法第38條所定應駁回強

    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復查無經同法第40條之規定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判決撤銷確定之情形，原裁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尚

    無違誤。又系爭仲裁判斷書既已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

    臺幣1,160萬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

　　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抗告人負擔」，依仲裁法第37

    條第1項規定，此一仲裁判斷於兩造間即發生與法院確定判

    決之同一效力，而法院於裁定執行仲裁判斷時，僅得適用非

    訟程序審查該判斷之主文是否具備執行力，業如前述，是抗

    告人所指上情，無非係就實體事項再事爭執，依前開說明，

    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解決，尚非本件非訟

    程序所能審究者。準此，抗告人所提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仲裁法第52條，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林敬展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

，應於收受送達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附繕本一份），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書記官　蔡一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號

抗  告  人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陳文顧





相  對  人  展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美惠

代  理  人  張簡明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商務仲裁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1日本院114年度仲執字第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與相對人間給付工程款之私法爭議，經臺灣仲裁協會於民國114年2月19日作成113年度臺仲聲字第8號仲裁判斷書（下稱系爭仲裁判斷書），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下同）11,60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40，餘由抗告人負擔。相對人限期催告抗告人，但抗告人未於期限內給付，而兩造又未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行，是有聲請強制執行之必要，爰依法聲請執行裁定等語。

二、抗告意旨詳如民事抗告狀（如附件）。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㈠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其餘部分，不在此限。㈡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但經仲裁庭補正後，不在此限。㈢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仲裁法第37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3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稱之「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係指仲裁判斷書於當事人未依同法第33條第2項第5款但書約定無庸記載其理由時，就聲請仲裁標的之判斷應附理由而完全未附理由之情形而言，該條款規範之事由與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所定「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為當然違背法令」者未盡相同，倘仲裁判斷書已附具理由，縱其理由不完備，亦僅屬其判斷之理由未盡，尚與該條款所謂仲裁判斷應附理由而未附理由者有間，自不得據以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8號、94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仲裁法第38條第2款所謂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僅指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判斷書完全不附理由者為限，倘該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未附理由，據以請求撤銷仲裁判斷。

　㈢又按仲裁法第52條規定，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非訟事件法，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而依仲裁法第37條第2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強制執行，仲裁法並未特別規定其程序，則關於此項聲請及抗告，法院自應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而為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之審查，並據以裁定。再按仲裁法第38條規定之消極要件具備與否，法院僅依非訟事件程序為形式上之審查即可，關於實體爭執，應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以資解決，此觀諸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及第4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裁定參照）。　　

　㈣經查：

　⒈依相對人承攬抗告人「金湖鎮三多路道路改善第二期工程（契約編號：汀建字第1090012162號）」工程，雙方簽訂之工程契約書第22條爭議處理㈡⒏記載「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顯見其係「未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情形，然揆諸前開實務見解，可知倘仲裁判斷書已附理由，縱其未就所有爭點逐一論駁而有理由不完備之瑕疵，亦不得謂其未附理由，而認為有仲裁法第38條第2款之適用。

　⒉關於抗告人於仲裁中主張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高漲風險於本件契約書109年10月份簽約時已存在，施工中仍有上漲，是屬相對人可得預見，相對人於投標簽約時應已考量此風險，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②依照工程會110年7月14日工程企字第1100016287號函、109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596號函意旨，僅限工程中未施工執行部分，方有情事變更原則調整物價，已施用部分不適用乙節，觀乎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㈠相對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核定增加給付」中，業已說明：兩造就系爭工程訂約後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5％已不爭執，引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13號裁定、110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判決意旨，本件屬於「契約成立後，如在履約期間內發生超過常態性波動範圍之劇烈物價變動，非當事人可得預見時，雖契約已明文約定不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之情形，再者，系爭仲裁判斷書另援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建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說明工程會函文所稱內容，係指「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與本件係可否增加工程款之情求，有所不同，是前開函文是否可以比附援引，難謂無疑，並指出本件係有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其目的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故仲裁判斷同樣亦不應受行政機關函文之拘束等語甚明，是難謂仲裁判斷書有何未說明本件契約仍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及未說明對於工程會函中「已完成估驗計價之期數不得聲請」不採理由的情形。

　⒊再者，觀諸系爭仲裁判斷書中所載相對人聲請意旨，相對人所主張206天，包含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之「新增工項所增加之直接成本」，與抗告人所稱「展延工期所生之間接成本（管理費）」無關，亦即並非「契約變更書」及第一次變更設計工程契約書（110年5月版）中追加項目欄「E.廠商管理及利潤費」，兩者並不相同。是故，系爭仲裁判斷書認定第一次變更設計追加70工作天及第2次變更新增工期25天，符合系爭契約第7條第3款約定「機關要求停工、非可歸責於廠商經機關認定等」事由，據以准予相對人請求，堪認已有交待其理由，故抗告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書未交待重複計算95天之停工暨展延工期期間管理費之理由乙節，並不足採。

　⒋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此規定究為例外救濟之制度，契約當事人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審酌本條係為衡平而設，且規定於債編通則，解釋上，自應依各契約之性質，參考債法就該契約權利行使之相關規定定之。而關於承攬契約之各項權利，立法上咸以從速行使為宜，除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承攬人之報酬因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外，同法第514 條就定作人、承攬人之各項權利（包括請求權及形成權）行使之期間，均以1 年為限。職是，承攬人基於承攬契約，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亦宜從速為之。參酌原報酬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為2 年，承攬人請求增加給付，其性質與原報酬無異，其除斥期間應以2 年為宜。又該項權利之行使，既以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則關於除斥期間之起算，自應以該權利完全成立時為始點（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91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71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367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關於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規定，乃以權利完全成立時計算除斥期間之起點，至於權利何時完全成立，則應依個案情節，妥適認定。系爭仲裁判斷書中判斷理由「貳、實體部分：一、關於相對人請求物價調整款部分：㈡本件聲請未超過2年除斥期間」中說明，參考前開之實務見解，認定本件除斥期間為2年，並以抗告人112年11月16日核發驗收結算證明書日之翌日即112年11月17日，認定為權利完成成立之始點，起算除斥期間2年（即自112年11月17日起至114年11月16日止），而相對人於112年10月6日向工程會聲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於113年9月19日提起本件仲裁，並未逾越除斥期間。由此可見，系爭仲裁判斷書並未完全不附理由，抗告人猶執前詞，主張系爭仲裁判斷書未附理由逕自認定情事變更原則除斥期間為2年，為無理由。

　⒌從而，依首揭說明，法院對於當事人請求為執行之裁定，除有仲裁法第38條所定情形外，原則上無實體審查之必要，是系爭仲裁判斷已附具理由，查無仲裁法第38條所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復查無經同法第40條之規定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判決撤銷確定之情形，原裁定因而准許強制執行，尚無違誤。又系爭仲裁判斷書既已命抗告人應給付相對人「新臺幣1,160萬6,263元整，及自仲裁判斷書送達兩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仲裁費用由

　　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抗告人負擔」，依仲裁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此一仲裁判斷於兩造間即發生與法院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而法院於裁定執行仲裁判斷時，僅得適用非訟程序審查該判斷之主文是否具備執行力，業如前述，是抗告人所指上情，無非係就實體事項再事爭執，依前開說明，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解決，尚非本件非訟程序所能審究者。準此，抗告人所提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仲裁法第52條，非訟事件

　　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

　　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信旗

　　　　　　　　　　　　　　　　　　　法　官　林敬展

　　　　　　　　　　　　　　　　　　　法　官　林家賢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

，應於收受送達裁定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須附繕本一份），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書記官　蔡一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